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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臺北市(以下簡

稱本市)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以

九十八年三月十日府法三字第０九八三三五七三二

００號令訂定發布「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

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而本次修正係為考

量加強對本市新移民失業勞工之關懷，且考量新移

民取得設籍有諸多限制，為協助其度過經濟困境，

維持子女受教育之權利，爰修正放寬對新移民勞工

之設籍限制，以符合本市友善移民及尊重多元之立

場。另外，因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業經本府以

一０一年八月八日府法三字第一０一三二四八七七

００號令修正公布。依該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原

勞工局更名為勞動局，爰將「勞工局」配合修正為

「勞動局」。又為配合現行實務需要，爰擬具本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八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

條部分，因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業經本府

以一０一年八月八日府法三字第一０一三二

四八七七００號令修正公布。依該自治條例第

六條規定，原勞工局更名為勞動局，爰將「勞

工局」配合修正為「勞動局」。 

（二）修正條文第四條部分，放寬對本市新移民勞工

之設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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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條文第八條，因申請人檢附最近一次失業

認定收執聯影本或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影

本，足資證明其有非自願性失業之事實，爰修

正申請人得檢附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影本，即

可提出申請，並刪除原規定將已請領失業給付

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再度就業又非自願離職

者，作為應另行檢附自願離職證明文件之要件

規定，以符合實際情形。再者，符合第四條第

二款但書情形，申請人亦應另行檢附居留證影

本，以資佐證。 

（四）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增訂第三項，明定本次修正

條文之施行日期。 

三、本辦法業經本府一０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府法綜字

第一０一三四０七四八００號令發布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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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勞

動局（以下簡稱勞動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並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

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委任本府

勞工局（以下簡稱勞工局）執

行。 

一、 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

條例業經本府以一０

一年八月八日府法三

字第一０一三二四八

七七００號令修正公

布。依該自治條例第

六條規定，原勞工局

更名為勞動局。爰配

合修正本條，將「勞

工局」更名為「勞動

局」。 

二、 又為符合本市法規關

於主管機關之現行規

定體例，爰予修正。 

第四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應符合

下列條件： 

一  於公告指定期限內，非自願

離職失業期間未滿六個月

之勞工。 

二  於公告指定時間內設籍本

第四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應符合

下列條件： 

一  於公告指定期限內，非自願

離職失業期間未滿六個月

之勞工。 

二  於公告指定時間內設籍本

一、依就業保險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與本

國人結婚且獲准居留

依法在臺工作之外國

人、大陸地區人民、香

港居民或澳門居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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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但申請人與設籍本市

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

依法在臺灣工作之外國

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或澳門居民，不受設籍限

制。 

三  子女就讀國內高級中等學

校或大專院校具有正式學

籍學生（不含研究生、公費

生、各類在職班、學分班、

假日班、輪調建教班、空中

大學、空中行專、空中商

專、學士後各學系及大專院

校延畢學生）。 

四  家庭年所得符合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

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一目之標準。 

市。 

三  子女就讀國內高級中等學

校或大專院校具有正式學

籍學生（不含研究生、公費

生、各類在職班、學分班、

假日班、輪調建教班、空中

大學、空中行專、空中商

專、學士後各學系及大專院

校延畢學生）。 

四  家庭年所得符合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

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一目之標準。 

已納入就業保險法之

適用對象。 

二、又考量因婚姻移入本市

之外籍配偶及大陸地

區配偶，渠等受僱勞工

亦可能面臨失業風險

及子女就學需求。且其

實務上就取得戶籍亦

多所限制，為照顧本市

非自願性失業之新移

民勞工，協助其度過經

濟困境，並維持其子女

受教育之權利，爰修法

放寬對本市新移民勞

工之設籍限制，以落實

本市關懷弱勢失業家

庭勞工政策及符合友

善移民、尊重多元之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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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於

公告受理期間內向勞動局提出

申請： 

一  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

費用補助申請書（含切結

書）一份。 

二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發給之

最近一次失業認定收執聯

影本或非自願離職證明文

件影本。 

三  申請截止日前三個月內之

全戶戶籍謄本一份。配偶及

子女與申請人不同戶籍，應

併同檢附戶籍謄本。第四條

第二款但書之情形，應另檢

附居留證影本。 

四  申請人及其配偶最近一年

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 

五  就學繳款單據影本。 

六  勞動局公告指定之其他文

第八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於

公告受理期間內向勞工局提出

申請： 

一  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

費用補助申請書（含切結

書）一份。 

二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發給之

最近一次失業認定收執聯

影本。已請領失業給付或勞

工保險老年給付，再度就業

又非自願離職者，應另檢附

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影本。 

三  申請截止日前三個月內之

全戶戶籍謄本一份。配偶及

子女與申請人不同戶籍，應

併同檢附戶籍謄本。 

四  申請人及其配偶最近一年

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 

五  就學繳款單據影本。 

六  勞工局公告指定之其他文

一、考量本辦法之補助對象

係以非自願離職失業

期間未滿六個月之勞

工為主，而申請人檢附

最近一次失業認定收

執聯影本或非自願離

職證明文件影本，足資

證明其有非自願性失

業之事實，爰修正申請

人得檢附非自願離職

證明文件影本，即可提

出申請，並刪除原規定

將已請領失業給付或

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再

度就業又非自願離職

者，作為應另行檢附自

願離職證明文件之要

件規定，以符合實際情

形。 

二、配合第四條修正，本條

第三款增訂符合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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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件。 條第二款但書之情

形，應另檢附居留證影

本。 

三、又因臺北市政府組織自

治條例業經本府以一

０一年八月八日府法

三字第一０一三二四

八七七００號令修正

公布。依該自治條例第

六條規定，原勞工局更

名為勞動局。爰配合修

正本條第六款，將「勞

工局」更名為「勞動

局」。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臺北

市勞工權益基金支應。 

當年度編列之補助經費

預算用罄後，得不再受理申請

或移至下年度辦理，並由勞動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臺北

市勞工權益基金支應。 

當年度編列之補助經費

預算用罄後，得不再受理申請

或移至下年度辦理，並由勞工

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業經本府以一０一年八月

八日府法三字第一０一三

二四八七七００號令修正

公布。依該自治條例第六條

規定，原勞工局更名為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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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公告之。 局公告之。 局。爰配合修正本條，將「勞

工局」更名為「勞動局」。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

勞動局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

勞工局定之。 

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業經本府以一０一年八月

八日府法三字第一０一三

二四八七七００號令修正

公布。依該自治條例第六條

規定，原勞工局更名為勞動

局。爰配合修正本條，將「勞

工局」更名為「勞動局」。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三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

八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

四條、第六條修正條文，自一

百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發

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

一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三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

八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

四條、第六條修正條文，自一

百年八月一日施行。 

配合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組

織規程之生效日期，本次修

正條文自一○二年一月一

日起施行，爰增加第三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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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辦法部分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勞動局（以下簡稱勞動局）。 

第四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於公告指定期限內，非自願離職失業期間未滿六個月之勞工。 

二  於公告指定時間內設籍本市。但申請人與設籍本市之國民結

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在臺灣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或澳門居民，不受設籍限制。 

三  子女就讀國內高級中等學校或大專院校具有正式學籍學生

（不含研究生、公費生、各類在職班、學分班、假日班、輪

調建教班、空中大學、空中行專、空中商專、學士後各學系

及大專院校延畢學生）。 

四  家庭年所得符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標準。 

第八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於公告受理期間內向勞動局提出申

請： 

一  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申請書（含切結書）一份。 

二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發給之最近一次失業認定收執聯影本或非

自願離職證明文件影本。 

三  申請截止日前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一份。配偶及子女與

申請人不同戶籍，應併同檢附戶籍謄本。第四條第二款但書

之情形，應另檢附居留證影本。 

四  申請人及其配偶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五  就學繳款單據影本。 

六  勞動局公告指定之其他文件。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支應。 

當年度編列之補助經費預算用罄後，得不再受理申請或移

至下年度辦理，並由勞動局公告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勞動局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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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修正條文，自一百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